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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 

（2017 年 12 月 26 日海关总署令第 236 号公布，根据

2023 年 3 月 9 日海关总署令第 262 号《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

规章的决定》修正） 

第一条  为了促进贸易安全与便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增强企

业对进出口贸易活动的可预期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

以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我国政府缔结或者加入的有关国际条

约、协定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在货物实际进出口前，海关应申请人的申请，对其

与实际进出口活动有关的海关事务作出预裁定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在货物实际进出口前，申请人可以就下列海关事务

申请预裁定： 

（一）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归类； 

（二）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或者原产资格； 

（三）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相关要素、估价方法； 

（四）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海关事务。 

前款所称“完税价格相关要素”，包括特许权使用费、佣金、

运保费、特殊关系，以及其他与审定完税价格有关的要素。 

第四条  预裁定的申请人应当是与实际进出口活动有关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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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在海关备案的对外贸易经营者。 

第五条  申请人申请预裁定的，应当提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预裁定申请书》（以下简称《预裁定申请书》）以及海关要求

的有关材料。材料为外文的，申请人应当同时提交符合海关要求

的中文译本。 

申请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

承担法律责任。 

第六条  申请人需要海关为其保守商业秘密的，应当以书面

方式向海关提出要求，并且列明具体内容。海关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承担保密义务。 

第七条  申请人应当在货物拟进出口 3 个月之前向其备案

地直属海关提出预裁定申请。 

特殊情况下，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的，可以在货物拟进出口

前 3 个月内提出预裁定申请。 

一份《预裁定申请书》应当仅包含一类海关事务。 

第八条  海关应当自收到《预裁定申请书》以及相关材料之

日起 10 日内审核决定是否受理该申请，制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预裁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或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

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》。 

申请材料不符合有关规定的，海关应当在决定是否受理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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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性告知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补正，制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预裁定申请补正通知书》。补正申请材料的期间，不计入本

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。 

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材料进行补正的，视为未提出预

裁定申请。 

海关自收到《预裁定申请书》以及相关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

未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，也没有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进行补正的，

自收到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 

第九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海关应当作出不予受理决定，

并且说明理由： 

（一）申请不符合本办法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或者第七

条规定的； 

（二）海关规章、海关总署公告已经对申请预裁定的海关事

务有明确规定的； 

（三）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已经提出预裁定申请并且被受理的。 

第十条  海关对申请人申请预裁定的海关事务应当依据有

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海关规章以及海关总署公告作出预裁定决定，

制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《预裁定

决定书》）。 

作出预裁定决定过程中，海关可以要求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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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与申请海关事务有关的材料或者样品；申请人也可以向海关

补充提交有关材料。 

第十一条  海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制发《预裁定决

定书》。 

《预裁定决定书》应当送达申请人，并且自送达之日起生效。 

需要通过化验、检测、鉴定、专家论证或者其他方式确定有

关情况的，所需时间不计入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。 

第十二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海关可以终止预裁定，并且

制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终止预裁定决定书》： 

（一）申请人在预裁定决定作出前以书面方式向海关申明撤

回其申请，海关同意撤回的； 

（二）申请人未按照海关要求提供有关材料或者样品的； 

（三）由于申请人原因致使预裁定决定未能在第十一条第一

款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的。 

第十三条  预裁定决定有效期为 3 年。 

预裁定决定所依据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海关规章以及海关总

署公告相关规定发生变化，影响其效力的，预裁定决定自动失效。 

申请人就海关对其作出的预裁定决定所涉及的事项，在有效

期内不得再次申请预裁定。 

第十四条  预裁定决定对于其生效前已经实际进出口的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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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没有溯及力。 

第十五条  申请人在预裁定决定有效期内进出口与预裁定

决定列明情形相同的货物，应当按照预裁定决定申报，海关予以

认可。 

第十六条  已生效的预裁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海关

予以撤销，并且通知申请人： 

（一）因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，造成

预裁定决定需要撤销的； 

（二）预裁定决定错误的； 

（三）其他需要撤销的情形。 

撤销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。依照前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撤

销预裁定决定的，经撤销的预裁定决定自始无效。 

第十七条  除涉及商业秘密的外，海关可以对外公开预裁定

决定的内容。 

第十八条  申请人对预裁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向海关总署申

请行政复议；对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 

第十九条  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情况的，海关

给予警告，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罚款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列明的法律文书，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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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文本并且发布。 

本办法关于期限规定的“日”是指自然日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